
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廢(污)水管理系統 

操作說明 
中華民國111年11月 

【水措許可申請】 
- 畜牧業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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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增案件(1/2) 

1. 選擇【申請】 

2. 點擊「水措許可」階層下，點選【畜牧業】 



一、新增案件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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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水措許可列表頁，點選【新增案件】。系統提供2種表單給使用者進行填報，分別為 

1.空白表單(適用於未曾有水措許可申請核准紀錄或欲重新填寫申請表單者) 

2.複製過去的許可資料開始編輯：可依照申報日期及案件編號進行選擇及複製 



二、申請項目表填寫(1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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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依序填寫表格內容 

2. 填寫電子郵件地址後，請點擊【寄送驗證信】，去信箱收驗證信。點擊驗證信的連結
後，即完成信箱的驗證，以確保後續能確實收到系統通知信 

3. 完成資料填寫後，【儲存】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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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部分所勾選項目，在回到概覽頁後，將會出現對應的卡片供申請者填寫 

二、申請項目表填寫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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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申請項目表填寫此案申請目的(包含申請、變更、展延、換補發等)。 

二、申請項目表填寫(3/3) 



三、申請資料填寫 (1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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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擊【全部展開／縮合】可展開或縮合所有卡片 



三、申請資料填寫 (2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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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序點選卡片，進入填寫申請資料 以水質處理流向及污泥為例 



三、申請資料填寫 (3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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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填寫每日最大處理水量、污泥量及含水率後點擊【儲存】 

「六、原廢(污)水質」、「七、廢(污)水處理及流向」之【新增】按鍵將會亮起 

2 

以水質處理流向及污泥為例 

1 



三、申請資料填寫 (4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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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擊【新增】，選填資料後點擊【儲存】，即可將填入的資料儲存 

2 

以水質處理流向及污泥為例 

1 



 若此案須經技師簽證，可至技師簽證表填報，若無則免填寫 

 系統會根據此表所選擇之技師，在案件送出時寄送通知信告知技師須上水系統確認業
者送件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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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技師簽證確認(1/3) 適用經技師簽證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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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件前需完成技師簽證，並在文件檢核表上傳技師簽證表 

四、技師簽證確認(2/3) 適用經技師簽證案件 



 申請端公開與送件後，技師將收到Ｅ-mail通知，可由技師簽證確認系統查看業者
送件文件，在審核端收件後3日內需進行確認 

 申請端可由【技師確認結果查看】，檢視技師確認情形(符合/不符合，及對應原
因)，以及該技師懲戒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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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技師簽證確認(4/4) 適用經技師簽證案件 



五、變更項目表填寫(1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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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申請項目表填寫此案變更，系統會開啟相關對應表單填寫功能(如：變更項目表、變
更對照表) 

適用變更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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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【變更項目表】勾選此案變更內容，俾利後續審查作業 

五、變更項目表填寫(2/3) 適用變更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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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將提供變更內容項目對照，亦可自行補充變更說明內容 

五、變更項目表填寫(3/3) 適用變更案件 



六、公開與送件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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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透過違規紀錄查看，選擇一年內有/無違規者表單填報 

2. 點擊【公開與送件】，系統將會先導至【系統輔助檢查】 

3. 確認後於最下方【已檢視並確認以上系統輔助審查結果】打勾後，再點擊進入
【公開與送件】的頁面 

1 
2-1 

3 

2-2 



六、公開與送件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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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點擊【產出公開資料表】將自
動下載文件 

2. 上傳確認後的公開資料表 

      (選擇檔案後按【儲存】即上傳) 

3. 確認後勾選已隱匿個資並同意
上傳資料公開 

4. 點擊【確認公開與送件】，系
統將會提醒業者，再次確認是
否此案送出 

5. 案 件 送 出 後 ， 該 案 件 僅 能 檢
視 ， 在 列 表 頁 狀 態 為 「 待 收
件」，審查機關收件後將會切
換為「審查中」，實際審查情
形請洽各地方審查機關 

1 

2 

3 

4 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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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列表頁審查結果顯示「核准試車/功測」 
2. 點擊【編輯】開始進行資料編輯 

七、試車/功測後報告及完工證明與功測後報告填寫(1/4) 

試車/功測後報告(申請案)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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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選擇【是否修改申請內容】，若選「試車後需修改申請內容」請填寫修改項目內容
說明 

※   選擇「試車後需修改申請內容」者，儲存後將無法選擇「試車後與申請內容相符
無需修改」 

2. 完成後按【儲存】 
3. 最後回概覽頁進行資料編輯與公開送件流程 

1 

2 

七、試車/功測後報告及完工證明與功測後報告填寫(2/4) 

試車/功測後報告(申請案)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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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列表頁審查結果顯示「已先行同意變更中」 
2. 點擊【編輯】開始進行資料編輯 

七、試車/功測後報告及完工證明與功測後報告填寫(3/4) 

完工證明與功測後報告(變更案)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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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選擇【是否修改申請內容】，若選「完工或功測後需修改申請內容」請填寫修改項
目內容說明 

※   選擇「完工或功測後需修改申請內容」者，儲存後將無法選擇「完工或功測後與
申請內容相符無需修改」 

2. 完成後按【儲存】 
3. 最後回概覽頁進行資料編輯與公開送件流程 

2 

1 

七、試車/功測後報告及完工證明與功測後報告填寫(3/4) 

完工證明與功測後報告(變更案)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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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新申請及變更案由同一張卡片【申請展延試車/變更期限】進入 

2. 編輯【申請展延試車期限】(新申請案)或【申請展延變更期限】(變更案) 

3. 填寫申請展延內容說明 

4. 上傳相關補充文件， 點擊【儲存】，並【送出展延申請】 

1 

2 

1 

變更案 

3 

4 變
更
案 

新
申
請 

八、展延試車/變更期限申請(1/3) 



1. 列表頁之試車/功測展延審查結果顯示「待收件」，申請端可持續【編輯】申請資料 

2. 未經審核進到申請展延試車/變更期限，此表僅具【檢視】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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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2 

八、展延試車/變更期限申請(2/3) 



1. 審核通過後列表頁試車期限更新為核准展延後之期限 ，審查結果為「完成試車/變更
展延審查」(若不核准展延，則維持原試車/功測期限) 

2. 進入概覽頁點擊【申請展延試車/變更期限】 
3. 歷史申請案以「列表」方式呈現 
4. 點擊【檢視】可瀏覽該案件的申請資料及核准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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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2 

3 

4 

八、展延試車/變更期限申請(3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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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點選【確認核准內容並公開】，進入表單 
2. 點擊【檢視】即下載核准文件公開資料表 
3. (1)核准內容確認有誤者，填寫(二)意見陳述，再點選【核准內容需修正】即送件 
      (2)核准內容確認無誤者，點選【確認公開核准內容】即送件 

1 

2 

3-1 

3-2 

九、確認核准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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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審核端完成發證，並送出審查意見「認可核定領證」，列表頁的審查結果顯示為
「認可核定領證」，可【檢視】已結案資料 

2. 點擊【發證及首頁公開資料查看】可檢視發證資料及首頁公開資料 

1 

2 

十、檢視認可核准資料 



Thank 
You 

新版水系統專屬電子信箱： 
wpmis@gi-tech.com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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